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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四題：從事加工貿易業務的香港企業 

 

２０１１年４月１３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十三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從事加工貿易業務的本港企業於升級轉型時面對的本港稅務問

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儲稅券利率（現時為年利率０．０４３３％）和判定債項利息

利率（現時為年利率８％）存在大幅差距，當局有否評估下述情況是否符

合稅制的公平原則：當同一納稅人同時分別就兩個個案的評稅提出反對，

他在其中一個個案獲無條件緩繳有關稅款但最終被判敗訴，而在另一個

案，納稅人須購買儲稅券但最終被判勝訴，納稅人須就敗訴的個案支付按

判定債項利息息率計算的巨額利息，而就勝訴的個案卻只能收回低微的儲

稅券利息；如評估的結果為符合，可否詳細解釋；如評估的結果為不符合，

有何補救方案； 

 

（二）鑑於當局承認，大部分獲發「有條件緩繳稅款令」的反對或上訴個

案必須購買儲稅券，當局有否評估，由於儲稅券利率相當低，稅務局局長

頒令納稅人購買儲稅券時會否採取寧枉毋縱的態度；當局會否考慮將反對

個案的儲稅券利率訂於與判定債項利息利率相同的水平，以符合公平原

則，以及使稅務局局長頒令納稅人購買儲稅券時會採取較審慎的態度； 

 

（三）鑑於當局認為，就境外機械設備提供免稅額有違「稅務對稱」原則，

當局可否解釋，境外機械設備所產生的利潤在香港須繳納利得稅，卻不獲

扣除免稅額，這情況是否符合「稅務對稱」原則； 

 

（四）鑑於當局認為，就境外機械設備提供免稅額有違「地域來源徵稅」

原則，但很多在外地設有辦事處的香港企業就所有利潤在香港繳納利得

稅，當局會否以「地域來源徵稅」原則為由，在評稅時不准該等企業扣除

境外辦事處的日常營運開支；如否，原因為何； 

 

（五）鑑於當局認為，若本港企業的機械或工業裝置在香港以外地方使

用，便不能獲得有關的折舊免稅額，本港企業可否就其供員工在香港以外

地方公幹時使用的手提電腦、手提電話，以及來往中港的私家車輛和旅遊

巴士申報折舊免稅額，以及當中的原因為何； 

 



（六）鑑於從事中港運輸的公司需要派遣其貨車長時間往返內地各省市運

送貨物，該等公司就所有利潤向本港稅務局課繳利得稅時，可否就該等貨

車申報折舊免稅額，以及當中的原因為何； 

 

（七）鑑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官員曾在本會委員會的會議上，多次承諾

會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跟進《稅務條例》（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條（第

３９Ｅ條）的問題，過去三年，前者有否與後者跟進該問題；如有，跟進

的詳情、時間及後者的反應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八）過去三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有否主動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了解第

３９Ｅ條對企業升級轉型的影響；如有，有關的詳情、時間和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的回應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九）過去三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或稅務局有否就第３９Ｅ條的問題諮

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或律政司的意見；如有，諮詢的詳情、時間及其回應

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過去三年，律政司有否就有關第３９Ｅ條的事宜向其他政府部門提

供法律意見；如有，有關的法律意見的詳情、提供的時間及獲提供法律意

見的政府部門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十一）鑑於當局指出，在檢討第３９Ｅ條過程中已考慮工商業界、會計

界及稅務專家就此課題提出的意見，當局可否公開該等意見；政府的結論

與該等意見是否一致；如否，原因為何； 

 

（十二）鑑於政府就修訂第３９Ｅ條提交法案時，香港並未與其他國家簽

署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當局可否詳細解釋為何就境外機械設備提供

免稅額會出現轉讓定價問題及影響公平交易原則； 

 

（十三）對於港商在內地的合資或獨資經營的企業獲內地有關機關批准簽

署「來料加工」合約，而企業按照以往的「來料加工」方式運作的個案，

稅務局會否繼續以５０：５０比例分攤（５０：５０）基礎徵稅；如否，

原因為何；及 

 

（十四）鑑於根據稅務局現行規定，本港企業由從事來料加工升級轉型至

進料加工後，將失去機械設備折舊免稅額及不獲以５０：５０基礎課稅，

當企業放棄升級轉型，並重新從事來料加工業務，該等企業可否再次享有

該免稅額及根據５０：５０基礎課稅；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及（二）我們已分別在二○一一年三月九日及四月六日回覆林大輝

議員的書面質詢中，詳細解釋稅務局局長就反對評稅或上訴個案發出「無

條件緩繳稅款令」或「有條件緩繳稅款令」的法律依據及有關準則，並闡

述相關法理基礎，指明若納稅人就反對或上訴個案獲稅務局局長發出「無

條件緩繳稅款令」，或按稅務局局長的「有條件緩繳稅款令」提供銀行承

諾，而納稅人最終撤回有關反對或上訴或被裁定為敗訴，納稅人須按判定

債項利率就被裁定為須繳付的稅款繳交利息。 

 

  一直以來，稅務局均以公平、公正和專業的態度處理評稅工作。稅務

局局長亦會繼續審慎且不偏不倚地行使法例賦予給他的有關權力。原訟法

庭及上訴法庭曾在多宗司法覆核個案中，一致裁定稅務局局長就反對或上

訴個案發出「有條件緩繳稅款令」而要求納稅人購買儲稅券的決定合理。

納稅人如不同意稅務局局長就發出「有條件緩繳稅款令」下要求購買儲稅

券或提供銀行承諾的決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三）、（十三）及（十四）我們已先後多次就林大輝議員的口頭及書面

質詢向立法會議員解釋，在「進料加工」安排下的機器或工業裝置完全由

擁有獨立法人地位的內地企業使用，以產生內地的應課稅利潤。若就該等

機器或工業裝置向香港企業提供折舊免稅額，實有違香港的「地域來源徵

稅」及「稅務對稱」等原則。 

 

  我們重申，「來料加工」與「進料加工」兩者在法人資格、內外銷比

例、經營方式、貨物所有權和生產設備等各方面均有基本分別。稅務局會

根據上述各項事實，在評定有關香港企業的應課稅利潤時，採取合適的評

稅準則。換言之，稅務局是根據香港企業在內地從事加工貿易的實際運作

情況，而非該等加工貿易的名稱，按「地域來源徵稅」原則評定該香港企

業的應課稅利潤。個別企業採用甚麼經營模式是他們的商業決定，稅務局

會根據每個個案的相關事實依法徵稅。 

 

（四）至（六）納稅人能否獲得相關的折舊免稅額取決於每個個案的事實。

一般而言，按照「地域來源徵稅」及「稅務對稱」原則，納稅人可就為產

生香港應課稅利潤而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招致的營運開支，以及為產生

該等香港應課稅利潤而購置的機器或工業裝置（不論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

地方使用，惟若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則必須是由納稅人本身使用），根

據《稅務條例》第１６條、第１８Ｆ條及其他相關條文申索扣除有關的開

支及折舊免稅額。 

 

 



（七）至（十一）我們已先後多次就林大輝議員的口頭及書面質詢向立法

會議員表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檢討應否放寬《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

時，已考慮工商界、會計界以及稅務專家就此課題所提出的意見。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亦有向我們反映業界的意見。然而，基於香港稅制既有的「地

域來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等基本原則，以及有關轉讓定價的問題，我

們認為沒有足夠理據放寬《稅務條例》第３９Ｅ條的限制。 

 

（十二）我們在去年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覆林大輝議員的口頭質詢時，已詳

細解釋國際社會對關聯企業在跨境貿易中所涉及的轉讓定價問題的關

注，以及各地稅務機關對此問題的取態。鑑於香港企業與內地企業在很多

情況下均屬關聯企業，所以我們需要從轉讓定價的角度審視有關放寬《稅

務條例》第３９Ｅ條的建議。 

 

  在處理轉讓定價的問題上，香港與其他地區在商討全面性避免雙重徵

稅協定（全面性協定）時，會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倡議的「獨立交

易」原則，在全面性協定中訂定有關處理兩地關聯企業間交易的條文，以

劃分雙方的稅收管轄權。香港作為負責任的稅收管轄區，必須履行全面性

協定中的一切條款。因此，我們不能忽視香港企業與內地關聯企業在提供

機器及工業裝置的交易中可能出現的轉讓定價問題。  

完 


